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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

（Acute Hepatitis A） 

一、 臨床條件 

同時具有下列二個條件： 

(一) 出現急性發作症狀：包括發燒、全身倦怠、噁心、嘔吐、腹部不舒

服等。 

(二) 黃疸或ALT上升。 

二、 檢驗條件 

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： 

(一) 血清學 A 型肝炎 IgM 抗體檢測陽性且12週內未接種A型肝炎疫

苗。 

(二) A型肝炎病毒核酸(RNA)檢測陽性。 

三、 流行病學條件 

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： 

(一) 於發病前15-50天內曾與確定病例有密切接觸(例如：同住、性接觸

等)。 

(二) 食用受污染的水、食物等，或曾與確定病例暴露共同感染源。 

 

四、 通報定義 

(一) 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者。 

(二) 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者。 

(三) 符合檢驗條件(二)。 

 

五、 疾病分類 
（一）可能病例： 

NA 
（二）極可能病例： 

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者。 
（三）確定病例： 

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

1. 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(一)。 

2. 符合檢驗條件(二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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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檢體採檢送驗事項： 

請參閱「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」(路徑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

網(https://www.cdc.gov.tw/)/應用專區/檢驗/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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